115學年度 第1至第2學期 現役軍人子女校內住宿補貼申請表
	姓名
	科系班級
	學號
	連絡電話、手機

	

	

	

	



	現役(家長)軍人身分證正面影本

	



黏貼處





	現役(家長)軍人身分證反面影本

	



黏貼處






 註: 
1.無法提供現役(家長)軍人身分證則檢附家長任職單位在職服務證明文件。
2.三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、學生本人金融帳戶影本請釘於申請表後方。
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_Hlk228891417]3.請於公告期限送至學生生活事務組(行政大樓一樓7號櫃檯)辦理，若未於時間內提交相關證明文件，則以一般生身分補助。

	生活組承辦人
	生活組組長
	學務長

	


	

	




